遂宁市安居区聚贤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商混、砂浆采购报价比选邀请函
各单位：
我司中标的遂宁市安居区聚贤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正在建设中，现准备就其中商混、砂浆材料进行采购，现诚邀各单位进行报价，具体要求及报价表格式如下：
1、工程概况：招标清单中的商混、砂浆材料采购（所有材料均不得使用再生料且符合设计要求，一经发现直接解除合同，并承担所有经济损失）（详附件2：清单）。
2、资质要求：
投标人须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并且同时具备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材料相关营业执照范围。
3、报价要求及其他：控制价为：7241092.23元（大写：柒佰贰拾肆万壹仟零玖拾贰元贰角叁分），以清单总价报下浮比例（详附件1），总价下浮8%作为最高限价，投标下浮率小于或等于8%视为废标。下浮比例最高的单位中选。最终结算量按现场收方量进行结算，但最终结算总数量超过清单数量部分不予认可。
若出现两家及以上单位报价相同则采取抽乒乓球方式确定中选单位，抽取方式：在密闭箱内放入与参与抽取的比选申请人相同数量的乒乓球，且乒乓球在密闭箱中抓取号球，由抽到号球1的单位中选
4、施工工期：工期为 365 天。
5、施工要求：满足施工图纸及现行相关规范要求，经主管部门验收合格。
6、请愿意参加本次报价的单位于2025年7月16日上午9点30分前将加盖企业鲜章的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资质证书、报价表、法人代表身份证明（适用于法人代表亲自报价）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适用于委托代理人报价）密封并现场递交至鹏安公司，未现场递交或逾期递交视为自动放弃（若开选时，参选单位不足三家或资格审查通过单位不足三家，则视为本次比选无效）。
7、我公司将于2025年7月16日上午9点30分在鹏安公司二楼会议室统一拆封所有报价资料，报价单位必须到场参加。报价资料递交地址：遂宁市安居区黄林路190号凤凰半岛三期一层商铺联系人：唐先生，联系电话：（0825）8663232。

 附件1：报价表。

                  遂宁市鹏安投资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4日
附件1：
遂宁市安居区聚贤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报价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工程规模
	控制价
	下浮比例（%）

	1
	商混、砂浆采购
	详概况
	[bookmark: _GoBack]总价下浮8%作为最高限价，投标下浮率小于或等于8%视为废标。
	


                                     
                                                    联系人及电话：                                             
                                                       报价单位：（盖章）
附件2：材料清单
	序号
	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暂定数量
	单价
（元）
	合价
（元）
	备注

	1 
	标准砖
	
	千匹
	3532.26 
	549.40 
	1940623.64 
	

	2 
	干混地面砂浆
	M15
	t
	2.94 
	299.49 
	880.50 
	

	3 
	干混地面砂浆
	M20
	t
	530.60 
	306.52 
	162639.51 
	

	4 
	干混抹灰砂浆
	M15
	t
	507.39 
	299.49 
	151958.23 
	

	5 
	干混抹灰砂浆
	M20
	t
	1076.96 
	307.36 
	331014.43 
	

	6 
	干混砌筑砂浆
	
	t
	0.73 
	283.73 
	207.12 
	

	7 
	干混砌筑砂浆
	M10
	t
	411.91 
	291.60 
	120112.96 
	

	8 
	干混砌筑砂浆
	M5
	t
	2219.78 
	275.84 
	612304.12 
	

	9 
	干混砌筑砂浆
	M7.5
	t
	36.26 
	283.73 
	10288.05 
	

	10 
	湿拌抹灰砂浆
	
	m3
	2.48 
	283.73 
	703.65 
	

	11 
	商品混凝土
	C15
	m3
	421.10 
	435.11 
	183224.82 
	

	12 
	商品混凝土
	C20
	m3
	588.35 
	448.09 
	263633.75 
	

	13 
	商品混凝土
	C25
	m3
	3756.57 
	461.08 
	1732079.30 
	

	14 
	商品混凝土
	C30
	m3
	3616.90 
	474.07 
	1714663.78 
	

	15 
	商品细石混凝土
	C20
	m3
	35.35 
	474.07 
	16758.37 
	

	合计
	
	
	7241092.23 
	

	备注：此单价包含但不限于货物（所有材料均不得使用再生料且符合设计要求，一经发现直接解除合同，并承担所有经济损失）、运输、上下车、税费（13%增值税专用发票）等一切到场费用。




